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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GHRCHT20241101-2

甲方：安路普(北京)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5751656748
乙方：北京锐克天成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551383618D
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过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信守。
第一条  产品基本情况
	序号
	规格型号
	名称
	单位
	数量
	未税单价（元）
	未税金额（元）
	增值税税额（元）
	含税总价（元）
	备注

	1
	鼎阳SSA3021X Plus9kHZ-2.1GHZ 
	频谱仪
	套
	1
	11327.43
	11327.43
	1472.57
	12800
	ZY2308

	2
	鼎阳SRF5030T
探头*4
	频谱仪用进场探头
	套
	1
	2831.858
	2831.86
	368.14
	3200
	

	合计
	　
	2
	　
	14159.29
	1840.71
	16000
	　



第二条：合同总价款  
合同总价款16000元，人民币大写壹万陆仟元整，含增值税税额，增值税税率为 13 %。
备注：合同执行过程中，如国家税收政策或销售方增值税纳税人类别发生变化，增值税税率/征收率调整，双方将维持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不变，并以原不含增值税净价为计税基础，按照调整后的税率/征收率相应调整本合同相关的价格，并按照规定就调整后的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三条　质量标准：产品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标准，并符合甲方要求同时满足合同目的。 
第四条　付款方式：
1.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后甲方预付总金额的50%，计： 8000 元，人民币 捌仟 圆整。乙方应在收到此款项后七日内交付同等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2.安装验收款：安装调试完成，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90天内，乙方提供合同总价款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甲方申请支付尾款，合同金额的50%，计：8000 元，人民币 捌仟 圆整。
第五条　包装与运费：乙方提供符合产品特点及运输的包装。并承担运费。
第六条  交货期及验收：
1、交货时间及地点：合同签订后20天内发货至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。
2、甲方根据合同约定及乙方的发货清单开箱检验：检查外观质量、核验规格数量并进行初步签字确认；隐蔽缺陷在试车/运行/使用时再做检验、确认。
3. 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设备产品经检验，认为不符合相关质量标准和本合同约定的，须在检验完成或甲方发现缺陷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；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书面异议之日起 7 日内采取有效行动，检查并免费更换存在质量问题的零部件甚至全部免费更换产品。
第七条  售后及保修
1.经整体验收合格之日起进行免费保修服务，免费保修服务期限为三年。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“三包”规定以及合同所约定的条件提供服务。
所有产品设备保修及售后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。在保修期或乙方承诺的免费保修服务期内，由乙方派人员到设备使用现场维修，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（包括更换耗材的费用、人工费等一切费用）由乙方承担。保修期内的保修方式按本条第3款的约定执行。
2.保修期内，如由于火灾、水灾、地震、磁电串入等不可抗力原因及甲方人为破坏因素造成的损坏，乙方负责免费维修，设备维修费用中耗材部分（按成本计算）由甲方承担。
3.保修期内，如产品设备非因甲方的人为原因而出现质量问题，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质量异议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予以维修、更换或退货并承担修理、调换或退货的实际费用；乙方不能修理或不能退换，应当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乙方保证在接到故障电话后24小时内响应甲方要求，72小时内派员上门现场维护并在72小时内排除故障修复使用，如在规定时间内不能修复解决，则提供相同功能档次的货物设备给甲方作为代替使用，确保甲方生产或施工的正常运作或进行。
第八条　违约责任：
1、 乙方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甲方承担总价款千分之一的违约金。
2、 产品不符合约定的，乙方应承担甲方全部损失。
第九条　免责事宜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，可以协商全部或部分免除该方当事人的责任。
第十条　争议解决：凡是因本合同所发生的争执，双方应协商解决,如协商不能解决时，可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解决。
第十一条　执行期间，合同因故不能履行或需要修改，必须经双方同意并确认后，签订补充协议。
第十二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及复印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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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签订地点：北京市昌平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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